


耶誕？還是行憲紀念？

瞿海源


今年耶誕節仍然因為行憲記念日放假一天，連續三天的假日讓大家多了些休息和休閒的日子，似皆大歡喜。然而耶誕節放假曾引起的爭議，雖然這次沒有人提出什麼異議，但終究是一個問題，尤其在前年確定佛誕日列為國定假日但不放假之後，同時十二月二十五日依政府以前的說法也不一定要放假。多一天的假日對大家來說總是受歡迎的，只是這個假日到底意義在那裡，也還是應該加以推敲，政府部門也應該審慎處理。


耶誕日是基督徒的重要節日，到了不是基督教盛行的某些國家，特別是東亞幾國，也都成了大家喜歡過的「節日」。在中國，這幾年耶誕節愈過愈熱鬧，也引起一些爭議，有人認為這是崇洋媚外，但也有人認為多一個大家歡樂的時光又有什麼不好。在臺灣，在一九六０年以前是不放假的，這二、三十年來不但放假，過得還很熱鬧，聖誕大餐、聖誕舞會晚會更是「非」基督徒趨之若鶩的活動。反倒是基督徒大多不會參加這種非宗教的活動。這樣說來，耶誕節變成新的民俗商業活動。不過，根據調查，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民眾認定自己有過耶誕節，臺灣的基督徒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，非基督徒過聖誕的倒比基督徒還多一倍。如果以人數來考量，這個耶誕節不放似乎也沒有什麼關係。


假如以後耶誕節繼續放假，各級政府至少要顧及到其他宗教信徒的感覺。例如政府首長就不宜參加耶誕活動。一方面，政府首長應該將宗教和政治劃分開來，政府放的假是紀念行憲，雖然正好是耶誕節，政府首長就不宜參加耶誕的活動，在另一方面，政府首長也應該忠於自己的宗教，自己信的是別的宗教，卻來參加乃至主持耶誕活動，顯然對自己的宗教和基督教都沒有誠意。似乎還是像競選期間一樣，是為了選票著想。即使是沒有宗教氣息的耶誕晚會之類的，政府首長也都沒有必要來插花。因為無論如何，總是讓人覺得比較偏向基督教。


各級政府也喜歡舉辦耶誕的大型活動，看起來帶來了歡樂，也讓年輕人興高采烈，但是究竟是以耶誕為名舉辦的活動，沒有考慮到其他宗教信徒的感覺。即使要讓民眾歡樂，其實接下去多的是機會，例如元旦假日、農曆新年、元宵節等。


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，在宗教上尤其如此。當初佛教界爭取佛誕日，其中理由之一就是耶誕節看起來是國定假日。其實，推敲起來，藉行憲紀念日來放聖誕節的假，其中似乎透露出威權時代古怪的做法。實際上，行憲記念日在戒嚴時期是一個最諷刺的日子，甚至應該定名為行憲羞恥日，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公然破壞憲政阻礙民主政治。不過，說來也奇怪，民進黨執政卻也接受這樣的紀念日。


從耶誕節放假，可以看到政府首長並不能真正掌握政教應該分離的關係，新政府，包括總統副總統在內的首長，在這方面其實和舊政府沒什麼差別，都是喜歡見神說神話，見佛說佛話，而且喜歡莫名所以地參加各種宗教大型集會。

或許做為一個大家輕鬆休息的假日，耶誕節放放假也沒什麼關係，但是政府方面還是要認清宗教多元的現象，即使放假也應該確定非宗教的理由。除了個人是基督徒以外，政府首長不宜參加甚至主持耶誕活動。

